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环资科
服务电话：0566-5021932
法定期限：12个工作日（不含评审、修改文本、听证和公示时间）
承诺期限：8 个工作日（不含评审、修改文本、听证和公示时间）
监督电话：0566-5021358
项目单位到县级政务服务中心


发展改革委窗口提交申请材料



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（� HYPERLINK "http://www.ahtzxm.gov.cn/）申报/" �http://www.ahtzxm.gov.cn/）�受理


（一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，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





转环资科办理，环资科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


委托专家评审，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研究决定


（六个工作日）



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


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


制作文书，平台办理


（一个工作日）








依法公开





送达申请人










